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

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划定工作，提高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水平，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调整工作。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可参

照执行。

第三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是指对文物保护单

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

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是指根据保护实际需

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以外，为保护文物保护单位

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

第四条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

定应遵循文物本体真实性、安全性、完整性和历史风貌完

整性、环境风貌协调性等原则。

第五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应当根据文物保

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



况合理划定，并在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之外保持一定的安全

距离，确保文物保护单位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文物保护单

位占地面积较大或情况复杂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保护

范围内划分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市、县（市、区）文物行政部门

应当组织对建设控制地带划定的必要性进行评估。

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

位的格局、安全、规模、环境以及景观的历史和现实情况

合理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可根据控制力度、要求和内容划

分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和二类建设控制地带。

具体划定技术要求按《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

划定导则》执行。

第六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由省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

范围。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核定公布之日起1年内，

由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划定保护范围。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

控制地带，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省文物局会同省自然资

源厅划定并公布。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

带，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由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

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会同自然资源行政部门划定并公布。

经法定程序划定公布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及其



管理规定，是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的划定方案由省、所在地市、县（市、区）文物行政部门

会同自然资源行政部门组织编制。

划定方案包括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文字说明

和图纸。文字说明必须明确文物本体组成，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的四至边界、占地规模，制定管理规定。涉及

城镇建设用地的建设控制地带应提出详细的建设控制要

求，包括建筑物的体量、高度、色彩、造型等，必要时应

提出建筑密度、适建项目、视廊分析等要求。

图纸表达内容应与文字说明相一致，底图应为近期测

绘的现状地形图，图面清晰准确，标注保护对象，标明文

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等保护区划的边

界、占地面积和分级分类内容，注明相关经济技术指标等。

第八条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

定方案，应当通过论证会等形式书面征求相关职能部门、

文物保护单位产权人、管理使用单位及相邻利害关系人的

意见。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可通过书面调查、实地走访、

座谈会、听证会、网络征求意见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

第九条 因特殊情况确需对已公布的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进行调整的，应对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客

观分析，并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划定公布。特殊情况主要



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明显错误的；

（二）古遗址古墓葬有新考古发现的；

（三）古遗址古墓葬面临被破坏风险的；

（四）文物本体组成部分有新扩展或损毁的；

（五）文物价值研究与认识有新发展的；

（六）文物保护单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其保护

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与世界遗产的遗产区、缓冲区不一致

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十条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级别提升后，应按本办法

第七条规定重新划定公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第十一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

地带在划定公布后 1 年内，应当在该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

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线相应的点位设置界桩界标和标

志说明。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